
“客人想要中途點餐時, 但時間未到” 

每次傳送需間隔 10分鐘, 下方接一行 

[可再點時間是 18:02] 確定下次可點時間 

牛排有限點 1份, 但魷魚可點到 3份 

再測試一下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用餐時間到[XX:XX]止, 剩餘點餐時間到[XX:XX] 

第一行, 換成二行, 因手機不同,常被切掉成二行, 常被誤會 

開桌時間 XX:XX   第一行 

最後可點餐時間 XX:XX  第二行 

開頭的說明 

用餐需知>>>改為>>用餐須知 

[還有XX:XX分鐘]

OK




